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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管理會第 3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2 年 4 月 21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樓第 2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花召集人敬群 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詳簽到簿      紀錄：曾芸玲 

伍、發言摘要：詳附錄  

陸、報告事項  

    第 1 案：新北市土城司法園區區段徵收計畫辦理情形。 

    決  定：洽悉。 

  第 2案：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代管高鐵車站土地資產執行情形。 

    決  定：洽悉。下次會議請報告整體經營構想。 

    第 3 案：111 年度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附屬單位決算。 

    決  定：洽悉。 

    第 4案：112年度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情形。 

    決  定：洽悉。 

    第 5 案：112 年地權資料管理系統功能增修維護案。 

    決  定：洽悉。 

柒、討論事項： 

第 1案：113年度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附屬單位預算編列情形。 

決 議：原則同意 113 年度本基金預算編列內容，並請依行

政院審查結果，辦理預算整編及送立法院審議等事

宜。 

第 2 案：臺中市烏日區新榮和段 161 及 170 地號 2 筆土地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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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計畫（草案）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 保留再議。請業務單位先建立後續基金代管土地招商

標準作業流程，必要時，可先邀集委員召開專案小組

研議後再提會討論。至本案土地似可考量整合周邊土

地進行開發，對於地區發展較能創造更大效益。 

二、 考量後續基金代管土地招商作業須再額外增加業務

負擔，請地政司評估是否再增聘 2 名專案業務人員，

抑或將招商作業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辦理。 

玖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1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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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發言重點摘要（依發言順序） 

 

報告事項第 1案新北市土城司法園區區段徵收計畫辦理情形 

蘇委員昱彰：1.依過去經驗，提出與業務單位不同觀點，本案軍

備局採領回土地較不利，採作價方式應較有利，

因作價價格較低。另民眾採領地應較佳，因領取

現金補償需先向銀行借貸將衍生利息費用越來越

高，且後續政府取得之剩餘可建築用地得否順利

出售亦為風險。 

2.公告徵收期間應可知悉祭祀公業未成立法人，需

發給補償費並存入專戶，何以未編列預算，於地

籍資料清理時即應知悉並配合編列預算。 

3.徵收公告期滿 15 日內應發給補償費，本案應於

111 年 12 月 29 日（非假日）前將現金補償費足

額提供予新北市政府轉發，本案是否未於期限內

將徵收補償款足額交給新北市政府。 

4.長期舉債 111 年編列 31 億餘元，經申請動撥 17

億餘元，並經核定保留 14 億餘元轉入 112 年度

繼續執行，據了解基金無保留，是否會計有新規

定。 

地政司：1.本案區段徵收範圍內因公有土地所占比例較高，如軍

備局及國有財產署均採作價方式辦理，本部需另外編

列 48.5 億元之作價款，對於本案整體財務計畫及利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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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擔會是很沉重之負擔。如軍備局及國有財產署以領

回土地方式辦理，本部後續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3條

規定，將渠等領回土地優先指配於司法專用區土地上，

並由軍備局等後續循撥用程序撥供司法院及法務部辦

理。 

2.本案區段徵收範圍包含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，其中

非都市土地佔面積比例較大，平均徵收補償價格為每

平方公尺 6 萬多元，目前本區周邊住宅區土地平均市

價大約為每平方公尺 20萬元，商業區約為每平方公尺

40 萬元，本區整體開發後因地區環境品質及公共設施

服務水準提升，且鄰近土城捷運站，區位條件優越，

後續本部取得之剩餘可處分土地應為住宅區土地，後

續標售處分金額應可回收目前支應之現金補償地價無

虞。 

3.本案徵收補償價款之撥付係與新北市政府研商確認

後，依原財務計畫預 5%領取現金補償之金額於徵收公

告期間撥入該府，並經該府於 111 年 12 月 19 日完成

發價完竣，其中區內未申領抵價地及未於發價期間領

取現金補者，皆屬涉有產權糾紛及未辦繼承者，後續

將由該府依法提存保管專戶，本部亦將配合市府預計

提撥保管專戶之時程撥付相關價款。 

4.過去本部辦理高鐵區段徵收案、機場捷運 A7 站區區

段徵收案，及新北市政府辦理相關區段徵收案遇到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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祀公業土地時，其管理人均能順利完成抵價地之申請，

本案範圍內之祭祀公業之管理人於徵收公告前均表達

將申領抵價地，惟於徵收公告期滿前始告知新北市政

府，該祭祀公業派下員尚未清理完竣，故無法如期申

領抵價地，將改領現金補償。 

花召集人敬群：本案請業務單位掌握時程，北土城交流道今年底

動工，應依預計時程將土地交付新北市政府。 

報告事項第 3案 111年度實施平均地權附屬單位決算 

郭委員丞峰：汐止社福用地市地重劃計畫地質鑽探費用係由基金

支付？ 

會計處：地質鑽探費用等先期規劃費用，原應由長期投資支付，

因計畫已終止，爰該費用已全數轉列業務費用。 

蘇委員昱彰：土城司法園區區段徵收案提及管線費用尚未施作是

否重新編列預算。 

會計處：將於預計執行年度編列預算。 

花召集人敬群：基金財務需有長期展望規劃，包含土地經營管理、

構想、融資調度計畫等，非僅呈現單年度資料。並

請業務單位思考權責分工及基金戰略資源規劃。 

討論案第 1案 113年度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附屬單位預算編列情形 

王委員成機：有關不動產智慧決策系統建置計畫，業務單位將視

各項工作急迫性核實支應，其中估價法令檢討研究

案因法令久未修正，亟需檢討。另經費大宗為辦理

地價基準地查估作業，為大量估價系統建置計畫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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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一環，請委員支持。 

花召集人敬群：大量估價目前已進行 5年，今年邁入第 6 年，查

估地價基準地所需經費原由住宅基金支應，因地

價攸關稅制精進，屬重要基礎工作，轉由平權基

金支應係較合理，請業務科於下次會議報告工作

內容、目標、成果及後續作業。另基準地查估與

大量估價如何整合，應提出執行策略，並向平權

基金委員報告以支持預算編列。 

何委員憲棋：有關不動產智慧決策系統建置計畫所編列經費，大

多撥付縣市政府或委託研究單位協助辦理相關工

作，實際由地政司內部支用數不多，考量基準地等

業務如何加值，於目前基金收入 4,000 萬餘元，財

務狀況樂觀，建議考量推動大量估價系統等政策需

求，可再多編列預算，支應決策需求，落實政策執

行。 

陳委員淑美：1.基金預算部分，建議應有未來展望規劃，以地方

政府實務作法為例，有 3 至 5年的舉債控管、未

來收入預估等。因相關業務期程可控（如土城司

法園區之完工、配地、標售時程等），相關收支預

估規劃將有益基金財務健全化。 

2.曾聽取陳奉瑤老師就基準地研究案成果發表，基

準地主要困境為用途不明。而大量估價方法相對

成熟，臺南市現已應用於公告地價及公告現值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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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作業，運用大量估價模型輔助查估全市區段地

價後，再交由地所檢討查估結果，且大量估價亦

不影響估價師業務。而基準地之應用，依不動產

估價師反映，應從制度面處理，先修訂不動產估

價技術規則、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、地價

調查估計規則等規定。 

3.補充了解汐止社福用地市地重劃計畫終止理由，

因地方政府開發案遇到廢棄物問題，於市地重劃

土地分配確定前均為地主責任，須由地主清理，

惟如太嚴重則另當別論。 

花召集人敬群：1.因汐止社福用地市地重劃區進行地質鑽探發現

地下掩埋廢棄物之情形，範圍包含國有及私有

土地，預估清理時間費時，且地主是否願意清

理亦是問題。 

2.至有關基準地、大量估價等地價政策推動，請

業務單位另以座談會形式，邀集委員多加討論

了解。 

廖委員皇傑：1.本基金目標性、理想性未明，而其目標及理想係

依中長期現金流動規劃後續支用情形。因目前各

支用項目較零星，如有系統性規劃，可分為計畫

管理或開發執行等，因本基金成立不久，建議俟

代管土地陸續招商後，建立中長期計畫，並可尋

求專家學者輔導完備相關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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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就汐止社福用地市地重劃計畫案，軍備局所管理

土地 1事，提供國有土地案例參考，目前與環保

署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合作，採無償撥

用由其處理汙染情形後再做開發。 

蘇委員昱彰：贊同陳委員所提，目前地方政府均會用基準地和公

告現值做比對，在經費部分，地方政府較難編列公

務預算，除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外尚有農地重劃基金

可供支應，提供司長參考。 

討論事項第 2案臺中市烏日區新榮和段 161及 170地號 2筆土地

招商計畫（草案） 

陳委員淑美：1.招商建議先設定目標客群，明確了解市場區隔，

再執行說明會或廣告（以本案面積容積建蔽估計，

約莫係 60初坪店面，可能的客群為何）。 

2.本案採標租或設定地上權可再討論。提供地方實

務執行參考，標租將考慮建造、使照申請許可與

否，因涉土地收回及建物耐用年限等，均影響標

租客群意願；至於設定地上權通常年限 50 至 70

年，建物耐用年限是可行的，相對意願較高。標

租建議應妥適評估，避免流標。 

廖委員皇傑：國產署類此標租案例，均訂有標準規範，且有專家

學者組成之委員會審查價格。本案後續程序為何，

標租底價訂定依據為何（實價登錄標的與本案標的

之比較）；且本案土地目前有占用情形，後續由誰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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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；本招商計畫之招標文件等是否有評選委員協助

審視。以上均待釐清，建議建立相關配套措施後再

執行。 

何委員憲棋：本案區段條件不算佳（臨平面鐵道，且非臨省道中

山路），位處捷運綠線延伸線 G18 站附近。設定地

上權部分，如未整合周邊土地難度較高。短期內以

標租方式較為合適，一方面排除佔用、一方面保留

未來捷運開發彈性。租金部分，業務單位保守評估

1 坪 20 萬元，惟 1 個月租金高達 24 萬，後續亦可

能依規定打折出租。另建議先行排除佔用，施作簡

易圍籬，提高客群投標意願。 

花召集人敬群：1.本基金之投資開發案之流程、制度尚未確定，

於提本基金管理會前是否應經一定程序，請業

務單位向有關單位擷取經驗，建立標準作業程

序後再行提會。 

2.考量本案土地整合周邊土地合作開發可行性，

應就都市發展、周邊居民意願，就本基地使用

可能性詳加討論。必要時並可召開專案小組，

邀集相關單位（如營建署等）討論後，再行提

會討論。 

3 基金代管土地應全面檢視，以資產管理角度妥

適、細緻逐案分析評估，非僅創造現金流，請

業務單位就資產管理、處分程序、土地使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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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及評估建立機制。由基金聘用專職人員協助

資產管理之專業業務，請委員提供意見。 

陳委員淑美：認同主席提案，編制內同仁數量及工作量可能無法

負荷。有關招商業務，臺南市亦係向各直轄市及國

產署學習進而建立制度。初期如有效率需求，亦可

委外由顧問公司辦理。 

蘇委員昱彰：基金財務如有困難，亦可由現正執行之土城司法園

區區段徵收案內聘用所需專業人力，提供參考。 

花召集人敬群：感謝委員提供意見，請業務單位參考委員意見，

辦理後續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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